
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
大中城市10月份房价数据，其中新
建住宅价格上涨同比超过10%的城
市达到了21个。已有专家认为，这些
城市完成年度调控任务基本无望。

房价“越调越涨”的怪现象由来
已久，其实说怪也不怪。与其他市场相
比，楼市虽有特殊性，但也要遵循市场
规律。一些地方的行政调控如果无视
甚至违背市场规律，不但效果适得其
反，还有可能损害政府公信力。

伴随着紧锣密鼓的调控，不少
地方的房价都出现了新高。北京、上

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同比涨幅都超
过了两成。房价过高无疑是民生之
痛。近几年，中央也先后多次出台调
控政策，各地也出台了很多配套细
则，限购、限售、限价等，大同小异。
但是因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一
些地方并没有打压房价的决心和动
力，调控治标不治本，几乎每一轮调
控之后，房价都会出现快速上涨。

对楼市的调控通常出现在市场
需求旺盛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往往
是住宅用地和商品房供应的减少。失
衡的供求关系决定了房价必然要上
涨。另外，消费者根据以往经验，对房
价上涨也有着强烈的心理预期。总之，
一定时期内的房价上涨是市场规律所
决定的，“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没什么
用。当然，只涨不跌的市场和虚高的

价格已经为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
来了隐患，一些国家楼市泡沫破灭
的前车之鉴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时近年底，不少城市都感受到
实现调控目标的紧迫性，“深八条”、

“京七条””、“沪七条”、“穗六条”等
新版调控政策在地方不断出台。北
京住建委官员表示，将通过一切手
段力促2013年调控目标的完成，但
现实不容乐观，近日北京又有多个
楼盘开售即成“日光盘”。广州将二
套房贷首付由六成提至七成，也只
是延续以往通过提高门槛缩小成交
量的老思路。无论“八条”，还是“七
条”，起不到效果的话统统都是“白
条”，损失的仍然是政府公信力。

楼市调控如何走出僵局，在十
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或许可以

找到思路。虽然《决定》并没有直接
涉及房价问题，但是有重要篇幅谈
到了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政府
职能转变的问题。《决定》提出，“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健全
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向导、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
宏观调控体系”，这些内容显然是适
用于房地产市场和楼市调控的。在
冲刺今年的调控目标的同时，地方
政府更应从中央的改革新动向里寻
找楼市的治本之策，保证土地供应，
降低房价的土地成本和税费成本，
并做好市场监管，如果能做好这些，
调控也并非总是一场空。调控与市
场并不矛盾，关键是看调控能否牵
住市场“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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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楼市调控“强按头”不如“牵鼻子”

葛时事微微谈

□辛向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形成整体的力量。而在此基础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这一崭新的思想，为中国今
后的发展提供了“核动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
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是符合时代
潮流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是符合
现代理念的，能够及时解决面临的
种种问题；国家治理的成本相对较
低，而效能比较高。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
第一，各个治理主体到位不越位，

有为不乱为，市场主体竞争有序，
调控主体主动有度，社会主体积极
有为，个人主体创业有利，形成让
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
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
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局面。第
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要求在政府
内部科学设置机构和有效配置职
权，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
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
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相对集中、执
行专业高效、监督有力到位。现代
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
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
力。(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研究员)

葛一起学“决定”

“国家治理”是时代发展需要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无论老幼都要守公德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林媛媛

近日，不少地方出现了年轻人
与老年人闹矛盾的新闻。广场上，老
人跳健身舞惹来声讨；公交车上，个
别老人强制年轻人让座；马路上，也
有老人跌倒冤枉帮扶人的情况出
现。一时间，如何让年轻人与老年人
相处，成了热门话题。

实际上，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公
众的不满情绪，只是指向不文明的
行为，而非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敬
老爱老是一种社会公德，但跳舞不
扰民，也是一种社会公德。如果双方
都能在公德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冲
突势必不会那么多。

中国正在走向老龄社会，越来
越多的人步入老年，也会带来诸多社

会性问题。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应当
互敬互谅，不应被对立的情绪所左右。
有句俗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提
倡年轻人尊重照顾老人；但接下去还
有一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在
提醒着长者应该以关爱之心对待所有
的年轻人。试想一下，如果跳广场舞的
大爷大妈们，都把小区里辛苦上班的
年轻邻居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就不会
大清早开喇叭跳舞了。

笔者曾经参与过一个调查，向
市民征集一下对“公交车上不给老人
让座现象”的看法。很多老人表示，让
不让座没啥关系，“我们身体没大碍，
站一会儿没什么；年轻人上班辛苦，多
坐会儿应该。”如果更多人能够为别人
考虑一些，多一点责任和担当，那么这
些争执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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